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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氢燃料电池物流车运营管理规范
1  范围
[bookmark: _Toc249933544]本标准规定了氢燃料电池物流车运营管理规范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停车场管理、车辆管理、人员要求、作业要求、安全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压缩氢系统额定工作压力不大于35MPa的氢燃料电池物流车运营管理。
[bookmark: _Toc9210030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表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然而，鼓励根据本规范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18344　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GB/T 24548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术语
GB/T 24549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GB/T 29124　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示范运行配套设施规范
GB/T 29729　氢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
GB 29753　道路运输　食品与生物制品冷藏车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GB/Z 34541　氢能车辆加氢设施安全运行管理规程
GB/T 34584　加氢站安全技术规范
JT/T 1178.1　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　第1部分：载货汽车
[bookmark: _Toc92100302]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质技监局锅发【2000】250号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548中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运营单位
经营压缩氢系统的额定工作压力不大于35 MPa的氢燃料电池物流车交通运营业务的企业。
3.2
氢燃料电池厢式冷链物流车
以氢燃料电池系统作为动力源或主动力源，装备有隔热结构的封闭车厢和制冷装置，用于冷藏运输的厢式专用运输汽车。
[bookmark: _Toc92100304]4  一般要求
4.1　运营单位应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4.2　运营单位应制定安全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管理制度、车辆管理制度、停车场管理制度、车辆档案管理制度和值班管理制度。
4.3　运营单位应制定和实施运输计划与排班表，根据货物派送运单产生地点，合理、迅速、准确调用车辆。
4.4　运营单位应建立物流车智能调度、实时监控、出行查询和线路运行显示等系统，确保系统正常运行，保证物流车正常行驶、安全运营。
4.5　经营单位应进行车辆定期安全检查，并建立相关台账，台账保存期限为3年。
4.6　运营单位应建立、完善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和奖惩机制。
4.7　运营单位应到符合GB/T 34584等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具备相关部门颁发的氢气生产或销售许可资质和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的加氢站补充氢气，防止燃料电池因接触氢气中的有害杂质，性能下降，寿命缩短。
5  停车场管理
5.1　停车场内应划分氢燃料电池物流车专用区域，并设置专用标识予以区分，避免与其他车辆或移动的物体对车辆造成撞击或挤压，防止意外事件的二次影响。
5.2　停车场需确保良好的通风条件，车辆之间的通道畅通，不得堆放其他杂物。停车场应远离加油站、加气站、热源、潮湿、可燃设施/可燃物质堆放区域、有腐蚀性气体以及粉尘较大的地方。
5.3　停车场应配置照明、通讯和监控设备，消防报警系统；室内停车场还应配置氢气泄漏探测系统、联动排气系统和氢气泄漏报警系统等安全保障设备，保障停放车辆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5.4　停车场出入口应分开设置，设置醒目统一的标识。停车场内应设置单向行驶路线、限速、禁止停放车辆、禁止鸣笛、停车位等标识标线。
5.5　综合车场内车辆停放、车辆清洗、车辆维修等功能分区合理、标示明显，场地极端积水高度不得高于车辆涉水高度，环境保持整洁、卫生。
6  车辆管理
6.1  资质要求
氢燃料电池物流车应取得道路运输证、货车通行证、机动车行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等相关证件。
6.2  性能与配置
6.2.1  氢燃料电池物流车应符合GB 7258、GB/T 24549与JT/T 1178.1等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要求；氢燃料电池厢式冷链物流车还应符合GB 29753等有关标准的安全要求。
6.2.2  运营单位应按规定周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按规定要求对车辆的气瓶进行定期检验。
6.2.3  氢燃料电池物流车应配置应急设备：二氧化碳或干粉灭火器等安全应急设施设备及智能车载终端等信息化设备，并保证设备齐全、完好。
6.3  日常维护
6.3.1  氢燃料电池物流车的维护周期和项目参照GB/T 18344-2016实施，保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6.3.2  驾驶员每日收车后应对车辆进行日常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高压氢瓶表面是否有损伤：在管路供氢状态下使用肥皂水或检漏液检查氢系统的气密性，主要包括加注口、加注口压力表、主电磁阀、减压阀、安全阀、放空阀及各接头等，同时检查连接管路的完好性；
氢系统框架是否有裂缝、变形等异常现象；
冷却液液面是否正常；
仪表、指示灯是否正常，尤其要检查气压表、水温表读数是否达到行驶要求；
转向、灯光、后视镜、喇叭是否正常；
制动系统是否正常，配置缓速器的车辆应检查缓速器工作是否正常；
剩余电量和氢气剩余量是否足够；
灭火器压力是否正常，应急锤是否配置；
全车无漏水等现象；
车门紧急开启装置功能是否正常；
刮水器工作是否正常。
6.4  车辆档案
6.4.1  应建立车辆档案，做到一车一档，内容记载应及时、完整和准确。
6.4.2  车辆技术档案包括车辆基本情况、保险信息、车辆证件、运行记录、车辆维护计划和维护、修理及主要部件更换情况记录、交通事故记录、缴费凭证、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等。车辆档案应保存到车辆报废之日起1年。
7 人员要求
7.1  驾驶员应取得货运资格资格证，驾驶证（B照或以上）。
7.2  驾驶员应接受相应的岗位培训，熟悉氢燃料电池物流车的驾驶操作规范，熟悉线路知识、签单知识，并通过技术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7.3  装卸员和维保员等作业人员应接受相应的岗位培训，熟悉氢燃料电池物流车的安全作业规范。
7.4  应对工作人员进行新政策、新技术、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年度继续教育培训，年度继续教育时间不得少于12学时。
8 作业要求
8.1　进入加氢站
8.1.1　禁止将无关的人员带入加氢站内，禁止携带火种或非防爆电子设备。
8.1.2　加注氢气前，驾驶员应确认氢气瓶瓶阀为开启状态，全车的电源系统已经关闭，夜间应关闭车灯。
8.1.3　驾驶员应遵守加氢站各项规章制度，由加氢站具备充装资质的专业加氢人员对车辆加氢，禁止驾驶员及非专业人员加氢。
8.1.4　加氢结束后，驾驶员应确认加氢枪和静电接地线已拔下，确认仪表盘气瓶压力和温度数据在正常范围内并且无故障报警后方可启动车辆，驶离加氢站。
8.1.5　如发生氢气泄漏或积聚，驾驶员应及时撤离危险区。
8.2　进入室内停车场与维修车间
8.2.1　进入室内停车场和维修车间前，须首先开启室内的氢安全报警系统。
8.2.2　驶入室内停车场之前，须检查车载氢系统及安全装置，确保其工作正常，且无泄漏、无故障发生。
8.2.3　车载氢系统发生泄漏等故障的汽车，必须排除故障或将氢系统内的压力排至不大于0.05 MPa，才能进入室内停车场和维修车间。
8.2.4　不应在停车场和维修车间内对汽车进行加氢作业。
8.2.5　停车场和维修车间中的安全报警系统发出危险警报时，应立即关闭氢系统、切断电源，在场工作人员按应急预案进行相关的处理。
8.3　进入隧道
车辆进入隧道前，宜关闭燃料电池系统，以纯电的模式驶入，待离开后重新打开燃料系统的混动模式。
9 [bookmark: _Toc420181111][bookmark: _Toc393113929][bookmark: _Toc13688][bookmark: _Toc394666394][bookmark: _Toc29306][bookmark: _Toc515367277][bookmark: _Toc394920949]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394666408][bookmark: _Toc393113944][bookmark: _Toc420181119]9.1  一般要求
[bookmark: _Toc394666409][bookmark: _Toc393113945]9.1.1  运营单位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保证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9.1.2  运营单位应配备专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根据需要配备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9.1.3  氢燃料电池物流车和停车场投入试运营前，应通过试运营基本条件评审。
9.2  安全教育
9.2.1  应建立健全安全驾驶培训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等，制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合理安排培训事项，认真组织实施。
9.2.2  应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对各类形式的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做好记录。
9.3　安全检查
9.3.1  安全检查宜采用日常安全检查、定期安全检查、专业安全检查、季节性专项安全检查、高峰期前安全检查、重大活动前安全检查和安全隐患排查等形式。宜根据设施特点，确定检查的内容、方式、周期、范围、处理流程等。
9.3.2  运营单位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各类安全问题，应立即制组织整改。本单位无力解决的应书面向相关部门报告，在整改未完成前应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或停止运行。
9.3.3  运营单位应定期跟踪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对重大安全隐患源整改情况进行督办，及时跟进落实。
9.3.4  运营单位应对使用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附件、气体检测仪器、计量器具等进行日常安全检查，定期向有关部门申请检验、校验。
9.4  应急管理　　　
9.4.1  应对汽车发生氢系统管路故障、电气故障、机械故障、火情、碰撞等意外紧急事故编制详细的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编制应科学合理，内容完备，针对性和操作性强，并组织参与运营的全体人员按应急预案学习意外事故的处理，进行定期、必要的演练。
9.4.2  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变动情况、安全生产条件的变化情况以及应急预案演练和应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9.4.3  运营单位制定的应急预案应遵循统一指挥、逐级负责、快速反应、配合协同原则。发生运营安全事故后，应按规定立即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抢险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恢复正常运营，并按规定及时报告。
9.4.4  宜设立统一的应急指挥中心，承担各类突发事件的指挥协调处置工作，并与当地的公安、消防、救护、质检等部门取得联系。
9.4.5  应建立专、兼职应急抢险队伍，对其进行氢燃料电池汽车和氢系统的安全和事故营救处理的专门培训，配备应急所需要的专业器材、设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设备完好。
9.4.6  若车辆发生火警、严重气体泄漏等突发事件，驾驶员应及时拨打火警电话，严格按照突发事件处置程序进行处理。
9.5　设备安全管理　　　
9.5.1  氢气瓶应根据《气瓶安全监察规程》的规定，每3年进行检验，气瓶上应有检验钢印及检验色标。
9.5.2  与氢气相关的所有电气设备应有防静电接地装置，应定期检测接地电阻，每年至少检测一次。
9.5.3  氢气管道、阀门及水封等出现冻结时，应使用热水或蒸汽加热进行解冻，禁止使用明火烘烤或使用锤子等工具敲击。
9.5.4  应按照规定的检验周期对运行设备进行有效检验，记录相关检验信息并保留原始凭证，宜在设备上以不易擦除的描述明示下次检验时间或有效期。
9.5.5  对报废的安全相关设备，应及时登记相关信息。可对设备进行相应处理，使其不易被直接再次使用。
[bookmark: _Toc31493][bookmark: _Toc15683]9.6　安全标志标识　　
9.6.1  在主要设备、主要操作点等明显处，标示紧急安全联系人的姓名及其联系电话等信息。
9.6.2  应在危险区域和重要设备、设施处悬挂安全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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